嘉義市音樂廳文化幣專場補助計畫
1、 計畫目的
1、 為培養青年世代具備創造力、人文關懷與文化素養，並推廣文化部「文化幣」使用政策，鼓勵青年踴躍參與藝文活動，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特訂定本補助計畫，提供表演團隊於嘉義市音樂廳辦理「文化幣專場」演出之經費支持。
2、 藉由補助機制，鼓勵優質團隊策劃具創新性、教育性與在地文化特色之節目，提升本市音樂廳青年席位使用率，並促進藝文消費循環與城市藝文能量之持續發展。
2、 申請期程
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受理申請。
3、 申請資格
凡符合「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補助審查須知」(以下簡稱審查須知)規定之表演藝術團體，並預計於嘉義市音樂廳舉辦以文化幣為主要購票方式之專場演出者，均得提出申請。
4、 應備資料
1、 請依審查須知所列應備文件辦理。
2、 申請團隊須於計畫書封面及內容中明確註記「嘉義市音樂廳文化幣專場」。
3、 演出內容應適合青年及一般觀眾觀賞，並鼓勵結合嘉義地方文化、音樂教育推廣或跨界創新等元素。
4、 如申請之演出活動已獲其他政府機關或單位補助者，請務必於計畫中敘明。
5、 審查時程
本案將併同本局 115年度上半年度表演藝術活動補助審查一併辦理。審查結果將併同上開補助審查一併公告，核定後依行政程序辦理補助事宜。
6、 其他配合事項：
1、 為了解計畫執行及成效，本局得邀集學者、專家進行訪視與評估，相關結果將列為日後補助之重要參考依據。
2、 本局尊重藝文創作自由，惟為兼顧社會責任、公共安全及維護兒童與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若演出內容涉及爭議性議題，請申請單位依相關法規自律處理並做好風險評估與應變措施。
3、 獲補助之團隊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本項不適用審查須知)：
(1)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2) 未經本局核准擅自變更計畫內容者。
(3) 拒絕接受訪視或未配合本局查核者。
(4)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及結案資料者。
(5) 補助款未依核准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者。
(6)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者。
(7) 青年席位售出席次未超過總售出席次的10%。
(8) 售票演出並獲通過，因故更改為索票或取消者。
(9) 其他違反法令或補助規定之情事。
7、 補助重點說明
1、 演出場地：限於嘉義市音樂廳辦理。
2、 觀眾席次應設置「青年席位」，鼓勵13至21歲文化幣持有者優先入場。
3、 補助項目以舞台技術支援費用、宣傳推廣、學校參加表演之車資及演出人事費為主。
4、 鼓勵團隊與在地學校、青年團體合作推廣文化幣使用。
8、 成果繳交
1、 演出結束後一個月內，請依據審查須知規定繳交書面成果報告，並於報告內容含照片、票房及文化幣使用情形統計表。
2、 此成果報告將作為次年度文化幣推廣與補助政策之參考依據。
9、 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及其餘未盡事宜請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補助審查須知規定辦理。
